
台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特殊需求學生考試服務辦法 

113年01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 

（三）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 

（四）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目的 

為因應本校特殊需求學生之學習特性，提供學生個別化之特殊應考服務，

以充分發揮其實力，保障其考試評量之權益。 

三、服務對象 

學生具下列特殊需求資格者，得提出提供服務之申請： 

（一）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上列冊在案之正式身心障礙學生。 

（二）遭受臨時身心障礙，如肢體、眼部、耳部等感官受傷，或家庭變故

等生理、心理因素影響而確有考試評量困難者。 

四、服務項目 

（一）獨立考場：提供個別、獨立考試場地；適用於應試過程中易受事物

干擾或干擾他人者。 

（二）延長時間：延長應考時間，最多二十分鐘；適用於延長時間有助其

充分作答者。 

（三）放大試卷或點字試卷：放大試卷之字體，或將試卷內容轉為點字形

式；適用於弱視等視覺障礙者。 

（四）報讀服務：由他人口誦題目後作答；適用於具理解能力，但閱讀書

面文字有困難，或閱讀速度過慢者。 

（五）代謄答案卡：由他人重謄或劃記答案卡；適用於劃記答案卡有困難

者。 

（六）口頭回答：受試者口述答案後由他人代為謄錄；適用於無法書寫或

書寫速度嚴重緩慢者。 

（七）電腦作答：使用電腦文書處理系統作答；適用於無法書寫或書寫速

度嚴重緩慢，但具文書處理能力者。 

（八）其他方式：依照學生困難情形適度進行設計、調整；例如：因生理、

藥物因素容易昏睡或專注困難以致難以應試，需叫醒個案、或提醒

易分心者作答…等。 

  



五、申請方式 

符合本辦法中服務對象之學生，需由學生家長於考試一週前填具申請單向

教務處提出申請，若為突發狀況之臨時意外事故（如車禍、災害等）則不

在此限。 

六、適用範圍 

本辦法提供服務之考試種類範圍為校內舉辦之定期評量。 

七、考試服務人員 

（一）考試服務人員應以熟悉接受服務學生特性者擔任為佳，主要以本校

特教教師為主要負責人員，唯接受服務學生有特殊情況或人員調派

出現困難時由教務處協調其他教師或行政同仁協助之。 

（二）考試服務人員應於提供服務期間確實依照該接受服務學生所核定之

服務項目及實施方式執行服務，不得擅自更改其項目與實施方式。 

（三）考試評量服務人員得適時觀察接受服務學生之考試狀況，若有服務

項目不適合而需加以調整、更改、變動、轉換之情況，得於提供服

務結束後向教務處反映，並且應召開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議決其

新服務項目與實施方式，並於下回提供考試評量服務時實施。 

（四）考試服務人員之鐘點費用應比照教務處考試服務人員相關費用支領

標準同等辦理。 

八、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後呈請 校長核定公佈實施，修訂

時亦同。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現行相關規定辦理。 

  



台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 

  學年度第  學期校內考試特殊考場申請表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就讀年級 科  年  班  號  電話  

障礙類別 

□肢體障礙(註明:      ) □學習障礙 (註明:         )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情緒行為障礙(註明:       ) 

□自閉症   □其他(說明:                 ) 

能力現況 

評估 

溝通能力：□可清楚表達意見 □僅可簡單表達意見 □其他 

行動能力：□可自主行動 (但是行動較為緩慢) □須協助始可行動 

人際關係：□可與同學一般交往 □僅與少數特定同學交往 □其他 

健康狀況：□可自理日常生活 □須定期複診 □其他 

學業能力：□可參加一般學習 □需變更課程與學習活動 

其他： 

申請科目 □全部科目  □部分科目(             ) 

考試時段 □第一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申請特殊 

需求項目 

□獨立試場 □延長作答時間：( □10分鐘 □20分鐘，由休息時間扣除 ) 

□盲用電腦 □錄音報讀服務 □擴視機 □放大機 □點字機 □計算機 

□代替書寫 □電腦試題試卷 □放大試題試卷(字體大小：   號) 

□免劃答案卡□點字試題試卷 □重/代謄答案卡 □書面或口頭指導說明 

□口試   □其他： 

申請人簽名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導師簽章 
 

審核結果(學校填寫) 

□核准    □不予核准，原因： 

教務處幹事 
 

輔導組長 
 

教學組長 
 

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 
 

校 長 
 

請於段考前一週提出申請，逾時不受理 
 


